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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包 1）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上海

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四川北路街道办事处）的（2026 年市容管理服

务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

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2026 年市容管理服务项目（广吉里片区）），属于其它未

列明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上海青沂市容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92 人，营业收入为 1906.3195 万元，资

产总额为 2160.009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

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上海青沂市容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02 月 24 日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上海

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四川北路街道办事处）的（2026 年市容管理服

务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

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26 市容管理服务项目（广吉里片区）） ，属于其它

未列明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上海利众市容服务管理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88 人，营业收入为 5333.946154 万

元，资产总额为 5051.01130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2. （2026 市容管理服务项目（浙兴里片区）） ，属于其它

未列明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上海利众市容服务管理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88 人，营业收入为 5333.946154 万

元，资产总额为 5051.01130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

型企业、微型企业）；

3. （2026 年市容管理服务项目（恒丰里片区）） ，属于其

它未列明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上海利众市容服务管理有限

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88 人，营业收入为 5333.946154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51.011304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 （2026 市容管理服务项目(重要点位非机动停放专项整

治）） ，属于其它未列明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上海利众市

容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88 人，营业收入

为 5333.946154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51.011304 万元，属于中型

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

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上海利众市容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2 月 24 日

注：各行业划型标准：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

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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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中小微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上海擎天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上海市虹口区

人民政府四川北路街道办事处的2026年市容管理服务项目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

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

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年市容管理服务项目（浙兴里片区）包件2，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建（承

接）企业为（上海擎天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5 人，营业收入为6208.1418 万

元，资产总额为6119.3842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2.2026年市容管理服务项目（恒丰里片区）包件3，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建（承

接）企业为（上海擎天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5 人，营业收入为6208.1418 万

元，资产总额为6119.3842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3.2026年市容管理服务项目（重要点位非机动停放专项整治）包件4，属于（其他未

列明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上海擎天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5 人，营业收

入为6208.1418万元，资产总额为6119.3842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上海擎天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日 期：2026年02月18日



1408

附：小微企业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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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 (联合体) 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

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四川

北路街道办事处的 2026 年市容管理服务项目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

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

小企业承接) 。相关企业 (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

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6 年市容管理服务项目包 3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承建(承接)

企业为上海霆楷市容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5 人，营业收入为

741.721719 万元，资产总额为 735.505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

2.2026 年市容管理服务项目包 4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承建(承接)

企业为上海霆楷市容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5 人，营业收入为

741.721719 万元，资产总额为 735.505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 (盖章) ：上海霆楷市容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6年2月24日



以精细化的管理 打造一流企业形象 2026 年市容管理服务项目

以绣花般的功夫 做好市容管理服务 上海霆楷市容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第 112 页 共 114 页


	第一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
	一、声明书
	二、基本条件
	（一）营业执照
	1、上海总公司营业执照
	2、浙江海宁分公司营业执照
	3、浙江嵊泗分公司营业执照
	4、江苏南京分公司营业执照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三、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
	四、财务状况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声明函
	五、财务状况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证明资料
	（一）最近一个季度的财务状况表
	1、2025年12月
	2、2025年11月
	3、2025年10月

	（二）最近一个季度依法缴纳社保费的证明
	1、上海总公司
	（1）2025年12月
	（2）2025年11月
	（3）2025年10月

	2、浙江海宁分公司
	（1）2025年12月
	（2）2025年11月
	（3）2025年10月

	3、浙江嵊泗分公司
	（1）2025年12月
	（2）2025年11月
	（3）2025年10月


	（三）最近一个季度社保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
	1、2025年12月
	2、2025年11月
	3、2025年10月

	（四）最近一个季度税收完税证明
	1、2025年12月
	2、2025年11月
	3、2025年10月

	（五）近一年审计报告

	六、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及无不诚信行为声明函
	七、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一）信用中国
	1、信用中国查询结果
	2、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末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4、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二）中国政府采购网
	1、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名单

	（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1、无行政处罚信息
	2、未被列入经营异常记录
	3、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



	第二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第三章、企业信用报告
	第四章、投标有效期
	第五章、响应文件的签署、盖章
	第六章、实质性指标
	第七章、响应投标及报价承诺函
	第八章、无附加条件承诺函
	第九章、其他实质性要求
	第十章、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包1）
	第十一章、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包3）
	第十二章、非联合体投标声明函
	第十三章、不转包、分包承诺函
	第十四章、政府采购活动现场确认声书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2026年市容管理服务项目
	（二十七） 中小微企业声明函
	附：小微企业查询截图


	第二章 中小企业声明函

